
灌政办发〔2014〕52号

县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2014年灌南县夏季
秸秆综合利用与禁烧工作实施方案的通知

各乡镇人民政府，县各有关单位：

《2014年灌南县夏季秸秆综合利用与禁烧工作实施方案》已经县政府研究同意，现印发给你们。请结合实际，认真贯彻执行。

特此通知。
灌南县人民政府办公室

2014年5月29日

2014年灌南县夏季秸秆综合利用与禁烧工作
实施方案
为进一步做好夏季秸秆综合利用与禁烧工作，确保全县夏季秸秆还田到位、离田到位，加大综合利用力度，实现全面禁烧工作目标。根据《市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2014年全市夏季秸秆综合利用工作实施方案的通知》（连政办发〔2014〕57号）和县秸秆综禁相关工作会议精神，制定本实施方案。

一、科学调整工作思路

（一）总体思路。2014年秸秆综合利用呈现还田补助标准大幅提高、秸秆市场需求上升和机械化作业规模扩大三大利好，为适应新的形势变化，全县秸秆综禁工作要从“以禁促用”转变为“以用促禁”。

（二）工作要求。2014年夏季秸秆坚持还田利用为主、离田利用为辅，鼓励整镇、整村、整片推进，同一地块限用一种方式，真正做到还田秸秆一律切碎入土，即收即还；离田秸秆一律转运草场，即收即离。杜绝秸秆焚烧和乱堆乱放现象，确保全面完成秸秆综合利用与禁烧工作任务。

二、扎实开展秸秆还田

（一）还田规划。根据各乡镇上报的还田离田规划，经县综禁办、县农委、县农机局核实确认，2014年夏季全县规划还田面积59万亩（详见附件）。

（二）保障措施。还田工作由县农机局牵头，各乡镇按照“还田机械落实到位、作业合同签订到位、农户资金筹措到位、作业路线清晰到位”的要求组织实施，重点是根据规划的还田面积抓好还田机械配备、合同签订、资金筹措、作业路线等工作，尤其要做好机械的组织调配工作。各乡镇建成3个以上秸秆机械化还田农机专业合作社；全县新增还田机械大中拖300台，还田机械大中拖存量1000台以上，确保还田机械与还田面积相适应。各乡镇至少建成1个万亩秸秆机械化还田示范区。
三、积极探索离田利用

（一）离田规划。根据各乡镇上报的还田离田规划，经县综禁办、县农委、县农机局核实确认，2014年夏季全县规划离田面积11万亩（详见附件）。
（二）保障措施。离田工作由县农委牵头，各乡镇按照“经纪人落实到位、离田机械落实到位、草场（临时堆放点）落实到位”的要求组织实施，重点是根据各乡镇规划的离田面积抓好经纪人队伍建设、离田机械配备、草场（临时堆放点）落实等工作。各乡镇至少建成1个有工商登记营业执照、有加工场地和设备、有生产人员及制度、有2000吨以上生产规模、有稳定销售渠道的秸秆综合利用企业（合作社），秸秆年收储加工能力达到1万吨以上。全县新增收割打捆一体机、拾草机、抓草机、打包机等机具100台（套）。各乡镇要合理布设秸秆堆场，每万亩小麦提供面积30亩以上临时堆放点1个，确保收储渠道畅通。沂河淌沿线5个乡镇全部建成万亩秸秆综合利用示范区；严格控制进区收割机具，确保茬口高度控制在10厘米以下；组织专门离田清运队伍，确保即打包即离田。充分发挥县内秸秆利用企业的作用，加大秸秆综合利用力度。
四、加大政策扶持力度
（一）还田补助：在还田规划区域内的地块，还田工作经第三方验收合格后，给予补助25元/亩，对整村、整片推进出现火点的实行一票否决。
（二）离田补助：对全县从事秸秆收储初加工的综合利用企业（合作社）给予补助，年秸秆利用量2000吨以上的补助5万元、5000吨以上的补助10万元、1万吨以上的补助20万元。对离田的乡镇给予适当补助。
（三）综合利用补助：为了加大综合利用工作力度，确保离田到位，对购买稻麦联合收割机配套打捆机的，县财政给予补助2万元/台（全县补助机具数量控制在60台以内）。
五、强化督查考核责任
（一）各乡镇要根据还田离田规划，明确目标、强化措施、落实责任，确保2014年夏季秸秆综合利用与禁烧工作的完成。
（二）县农委、县农机局要加强服务，做好技术指导工作。
（三）县综禁办、县环保局要细化各类规划、编制作战图表、制定考核奖惩办法，抓好督查工作，确保2014年全县夏季秸秆综禁工作各项目标任务圆满完成。

附件：2014年灌南县夏季秸秆综合利用主要目标任务

附件

2014年灌南县夏季秸秆综合利用主要目标任务

单位：个、亩、台

	  指标

乡镇
	一、三麦面积
	二、秸秆还田规划
	三、秸秆离田规划
	备注

	
	村数
	实际

面积
	还田

面积
	整体推进村
	专业合作社
	离田面积
	整体推进村
	收储体系建设
	

	
	
	
	
	整村

推进
	大半地

块推进
	数量
	需要机具
	新增机具
	水稻机插率
	沂河

淌外
	沂河

淌内
	整村

推进
	大半地

块推进
	“五有”合作社
	新增打包

机械
	

	新安镇
	31
	82235
	67060
	22
	5
	3
	112
	69
	82%
	15175
	
	2
	2
	1
	8
	

	堆沟港镇
	31
	98470
	70986
	31
	
	3
	119
	30
	95%
	
	27484
	
	
	2
	8
	

	田楼镇
	26
	92119
	62515
	26
	
	3
	105
	72
	83%
	
	29604
	
	
	2
	8
	

	北陈集镇
	15
	40684
	27332
	15
	
	3
	46
	35
	85%
	1837
	11515
	
	
	1
	6
	

	张店镇
	13
	36792
	23071
	13
	
	3
	39
	22
	82%
	3089
	10632
	
	
	1
	6
	

	孟兴庄镇
	20
	53444
	41047
	15
	5
	3
	68
	20
	90%
	3661
	8736
	
	
	1
	6
	

	汤沟镇
	9
	23298
	23120
	9
	
	3
	39
	24
	95%
	178
	
	
	
	1
	2
	

	李集乡
	21
	50741
	50460
	21
	
	3
	85
	37
	85%
	281
	
	
	
	1
	2
	

	三口镇
	20
	64559
	63391
	20
	
	3
	106
	61
	90%
	1168
	
	
	
	1
	2
	

	新集镇
	27
	93636
	93636
	26
	1
	3
	148
	105
	82%
	
	
	
	
	1
	2
	

	百禄镇
	24
	68109
	66920
	23
	1
	3
	111
	83
	85%
	1189
	
	
	
	1
	2
	

	合 计
	237
	704087
	589538
	221
	12
	33
	978
	558
	86.4%
	26578
	87971
	2
	2
	13
	52
	


注：1．沂河淌规划全部离田，打造综合利用示范区。2．新安镇尹湖村、闸北村、龙沟村、刘园村、大胜村规划为大半地块推进还田，镇西村、曹庄村规划为大半地块推进离田，镇中村、公兴村规划为整村推进离田；孟兴庄镇二庄村、大和村、白皂村、韩李村、李埠村规划为大半地块推进还田；新集镇北洋村规划为大半地块推进还田；百禄镇大南村规划为大半地块推进还田。

抄送：县委办公室，县人大常委会办公室，县政协办公室。

灌南县人民政府办公室                   2014年5月29日印发























